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明白纸
一、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一条：从事种子进出口业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从事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林木良种种子的生产经营以及实行选育生产经营相结合，符合国务院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条件的种子企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审核，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生产经营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核发。只从事非主要农作物种子和非主要林木种子生产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三条：草种、烟草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bookmark: _GoBack]二、受理条件 
申请母种和原种《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生产经营母种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生产经营原种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上； 
（2）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检验人员1名以上、生产技术人员2名以上；
（3） 有相应的灭菌、接种、培养、贮存等设备和场所，有相应的质量检验仪器和设施。生产母种还应当有做出菇试验所需的设备和场所。 （四）生产场地环境卫生及其他条件符合农业部《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规程》要求。 
三、申请材料 
1、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申请人登录山东省“一网通办”总门户，下载相应表格填写即可；
2、营业执照(已关联电子证照，可免提交)； 
3、菌种检验人员、生产技术人员资格证明：申请人参加省农业农村厅定期举办的菌种企业检验人员和生产技术人员培训班，考核合格颁发相应证书； 
4、仪器设备和设施清单，主要仪器设备的照片；菌种生产经营场所照片； 
5、品种特性介绍； 
6、菌种生产经营质量保证制度； 
7、申请母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品种为授权品种的，还应当提供品种权人（品种选育人）授权的书面证明 
